
臺北市政府 93.06.16.  府訴字第０九三一五二四五八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信義區公所

　　右訴願人因鄰長解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二年八月十八日北市

信民字第０九二三一六九七四００號函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

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緣訴願人前為本市信義區○○里（以下簡稱○○里）第九鄰鄰長，於

　　九十二年八月七日陪同○○里里民○○○，至○○里辦公處向該里里

　　長○○○索取超大型特定專用垃圾袋，訴願人因未領得環保垃圾袋，

　　遂與里長發生言語上之爭執。嗣後○○里辦公處以訴願人因執行區公

　　所及里辦公處交付之為民服務工作，配合度不高為由，依臺北市鄰長

　　遴聘解聘實施要點第六點第一項第九款規定，以九十二年八月十五日

　　（九十二）北市信台字０六號函檢送解聘○○里第九鄰鄰長（即訴願

　　人）申請書，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核備自九十二年九月一日起解聘訴願

　　人鄰長職務。經原處分機關審核後，以九十二年八月十八日北市信民

　　字第０九二三一六九七四００號函復○○里辦公處略以：「主旨：有

　　關貴里第九鄰鄰長○○○解聘乙案，本所同意張鄰長任期至九十二年

　　八月三十一日止‥‥‥」，並副知本府民政局。

二、訴願人因其鄰長職務遭解聘及申請超大型特定專用垃圾袋疑義等事宜

　　，不滿○○里里長○○○之言行，於九十二年八月十八日、九月八日

　　、十月十日三次以陳情函向本市市長陳情，經轉由本府環境保護局及

　　本府民政局處理，案經本府環境保護局以九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北市

　　環秘（一）字第０九二三三一九九四００號、九十二年十月一日北市

　　環秘（一）字第０九二三三六一二九００號、九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北市環秘（一）字第０九二三三九０六二００號函，本府民政局以九

　　十二年九月二日北市民二字第０九二三二一二八八００號、九十二年

　　九月三十日北市民二字第０九二三二三七九一００號及九十二年十月

　　二十八日北市民二字第０九二三二八三一一００號函復訴願人在案。



　　訴願人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二年八月十八日北市信民字第０九二三一

　　六九七四００號函，於九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九十

　　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十二月二十六日及九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補充

　　訴願理由及資料，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本件原處分機關九十二年八月十八日北市信民字第０九二三一六九七

　　四００號函雖未行文予訴願人，惟查原處分機關以九十三年四月八日

　　北市信民字第０九三三０六七二一００號函送之答辯書事實欄載明：

　　「‥‥‥二、本所於核定解聘後，區長、課長、里幹事均曾親自拜訪

　　訴願人，婉轉解釋解聘處分之理由‥‥‥」是原處分書雖未對訴願人

　　為送達，然該行政處分之效力，自於原處分機關口頭告知訴願人時即

　　已生效；又本件訴願人於九十二年八月十八日曾向本府為不服其鄰長

　　職務遭解聘之意思表示，自應認其已於法定期間內提起訴願，尚無訴

　　願逾期問題，合先敘明。

二、按臺北市鄰長遴聘解聘實施要點第六點第一項第九款規定：「鄰長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由里辦公處就其事實備具解聘申請書報請區公所，

　　經區公所核定後解聘之‥‥‥：（九）執行區公所及里辦公處交付之

　　？民服務工作，配合度不高，有具體事實者。」臺北市里鄰長服務要

　　點第三點第二項第二款規定：「里鄰長之工作事項‥‥‥二、鄰長受

　　里長之指揮監督辦理下列事項‥‥‥（一）睦鄰互助、守望相助之協

　　助推動。」

三、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訴願人三次陳情，五項內容均未獲解答：「一、趙里長以口頭命令

　　　鄰長向○○街攤販收錢是否違法？二、○里長要求鄰長以收得之錢

　　　購買垃圾袋是否合法？三、○里長向上級領得之超大型特定專用垃

　　　圾袋卻不轉發至本鄰使用是否合法？四、○里長對年長鄰長任意威

　　　脅、侮辱、指責是否合情理？五、里長有無行政管制？可否任意換

　　　掉鄰長？」

（二）訴願人於○○里辦公處召開之鄰長會議中，提議四項：「一、義務

　　　巡邏為無給職，二十四小時巡邏是否時間過長？二、巡邏人員不具

　　　警察或司法人員身分，巡邏僅為勸導。三、巡邏人員對違規行為人

　　　照相以舉發是否合法？四、義務巡守隊之執行勤務有無法令依據？

　　　」訴願人純為里長設想而為之發言，並無抵制之意。



四、按臺北市鄰長遴聘解聘實施要點第六點第一項第九款規定，鄰長有執

　　行區公所及里辦公處交付之為民服務工作，配合度不高，有具體事實

　　之情事者，由里辦公處就其事實備具解聘申請書，報請區公所核定後

　　解聘之。次按臺北市里鄰長服務要點第三點第二項規定，鄰長受里長

　　之指揮監督辦理睦鄰互助、守望相助之協助推動事項。卷查訴願人前

　　係本市○○里第九鄰鄰長，經○○里里辦公處以訴願人因執行區公所

　　及里辦公處交付之為民服務工作配合度不高為由，報經原處分機關核

　　准解聘在案。本件原處分機關以九十三年四月八日北市信民字第０九

　　三三０六七二一００號函答辯陳明：「‥‥‥據里長陳述，○○里各

　　鄰鄰長曾開會決議，由鄰長擔任巡守隊人員，執行巡守業務；開會時

　　訴願人不僅為反對之表示，且亦未配合執行里巡守業務，影響里長為

　　民服務之推行績效。」，並有九十二年六月至八月○○里守望相助巡

　　守隊員出勤費清冊名單影本乙份附卷可稽，是原處分機關依○○里辦

　　公處九十二年八月十五日（九十二）北市信台字０六號函檢送解聘○

　　○里第九鄰鄰長（即訴願人）申請書，審認訴願人受里長之指揮監督

　　辦理里政，為里民服務，訴願人與里長之意見相左，無法配合里長執

　　行里辦公處交辦事項，勢必影響為民服務品質及績效，符合臺北市鄰

　　長遴聘解聘實施要點第六點第一項第九款規定之解聘事由，自屬有據

　　。從而，本件原處分機關依前揭規定所為之處分，並無不合，應予維

　　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陳　敏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劉靜嫻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六　　月　 十六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

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